
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的要求，现将我单位2022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2年，本单位行政许可事项包括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食品生产、食品经营、药品经营（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等七大项行政许可事项（含依委托事项），全部事项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广东政务服务网）。2022年度，我局共接收上述行政许可事项申请83408件，其中受理81985件、办结81985件，审批同意量70108件、审批不同意量257件。
（一）依法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加强办照办证统一规范管理，不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严格执行《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工作暂行办法》，对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广东政务服务网统筹修订动态调整我局许可事项收件材料规范。我局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办结期限、承诺办结期限、实际平均办结时间均达标，并按规范办结。
（二）公开公示情况。按照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我局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法律依据、标准条件、程序步骤、具体时限、责任追究及监督形式等。及时公示审批信息，通过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统一公示许可事项审批结果。
（三）监督管理情况。修订完善《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工作暂行办法》、窗口服务规范和管理制度。通过许可系统设置预警功能，监督各部门办事时限；事项通过进驻广东政务服务网和审批结果公示公开，群众可直接在网上查询申请材料、办理进度和审批结果。实行内外监督，建立投诉举报管理制度，同时局领导、纪检监察科、人事科也会对行政许可审批工作进行监察，确保行政审批工作依法依规开展。按时答复12345热线关于行政许可类咨询工单，未收到违法违规投诉举报信息。
（四）实施效果情况。根据省、市部署要求，不断便利申请途径，规范收件清单，精简审批流程，确保依法批、减时效、保质量、提效率。通过简化申请材料、缩短审批时间、便利申请方式等多种举措大力提升了辖区市场主体办照办证的便利度,不同的申请方式和体验也满足了不同主体的多元需求。
（五）创新方式情况。一是按照“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分类推进我局涉企审批事项改革。认真落实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许可改为备案工作，并就申请途径、系统操作、结果查询、工作要求、热点问题等加强宣传指引。落实告知承诺制审批，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办证企业免于现场检查，为市场主体缩短办证时间。二是试行“全区通办、统一预约”服务模式。积极整合辖区资源，于2022年7月1日起试运行我局部分审批事项“全区通办、统一预约”服务模式，目前该项工作有序实施，具体操作流程和细节逐步优化。三是根据省市部署积极推进试点连锁便利店仅经营乙类非处方药审批改革，为辖区便利店即办发出零售药品经营许可证，便利群众购药需求。
（六）推行标准化情况。依托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深化事项标准化管理，对照法律法规和各许可审批事项梳理对应的事项名称、实施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受理范围等要素，优化办事指南，编制事项收件清单，以标准化的清单收件方式向群众提供简单易懂的清晰政务办理信息指引，规范许可申请和审批流程。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大量上级审批事权委托下放以及对服务时限、便民化、网办化等要求的不断提高，我区市场主体基数大、增长快、办照办证量也急剧增长，我局行政审批人员匹配不足与电脑设备老旧等问题日渐突出，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推动审批再提速、提升优质高效服务等造成一定影响。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多措并举做好行政审批服务工作。加强人员业务培训和规范窗口管理，提升审批服务品质；优化“全区通办、统一预约”服务通办事项的预约、申请、办理、归档等流程，推进区域审批服务优质高效便民，提升审批服务效能。
（二）工作建议。建议上级进行审批事权下放时，针对基层区域性问题同步考虑解决人员及办公设备保障问题，确保行政审批事权下放后审批的时限及效能继续得到有效提升。

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3月29日

